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完善公务员管理机制，加大公务员交流力度的要求，依据《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及有关规定，本市将组织公务员公开选调交流考试。为便于报考者做好相应准备，我们组织编写了《上海市公务员公开选调交流考试大纲》，经上海市公务员局审定公布。

一、考试内容和结构
上海市公务员公开选调交流考试重点测查报考者从事机关管理工作应具备的政策理论水平、调查研究能力、应变处置能力、决策分析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综合能力素质。

考试范围：包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重要政策，及时事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法律、公共行政和行政实务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采取笔试形式，以主观性试题为主，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
报考者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试卷指定位置上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并在试卷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三、考试题型介绍
（一）单项选择题
本题型主要考查报考者对从事机关管理工作所应具备的政策理论水平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每小题给出4个备选答案，要求报考者仔细阅读题干后，选出1个最符合题意的正确选项。

（二）案例分析题
本题型主要考查报考者综合运用有关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给出案例，要求报考者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提出处理问题的方法或对问题的看法。

（三）材料写作题
本题型主要考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根据给出的材料写文章。要求报考者充分利用给定的材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见解，对材料中涉及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答题要求联系实际、观点鲜明、措施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流畅。

